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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類: 疑似精神病人被
護送就醫未住院者 

「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」-網絡單位、衛生局/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及機構合作
處理參考機制 

 

轉介個案所在地/戶籍地衛生局(社

區心理衛生中心)持續提供關懷訪視 

每月召開個案討論會，評估病情、適用之轉介資源 

(邀請個案居住所在地/戶籍地之衛生局(社區心理衛生中心)參與) 

協助轉介資源（例

如：居家治療、精

神復健機構） 

協助轉介資源（例

如：強制社區治療

或居家治療） 

衛生局/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查詢是
否為精神照護系統個案管理服務對

象 

衛生局持續提供

「個案管理」 

追蹤服務 

是 

衛生局/社

區心理衛生

中心回報評

估結果予

轉介單位

或轉介所

需資源 

 

是 

是否需要精神醫療協助 

否 

是 

否 

受指派之機構，精神醫療專業 

人員偕同轉介人員至案家進行評估 

是否需要本計畫提供服務 

第 3 類: 個案自行就醫
（含門診、急診），醫師建
議住院但不願意住院者 

第 1 類: 網絡轉介或社區民眾

通知之疑似精神病個案，經評

估需精神醫療處置者 
 

由原網絡系統持

續提供服務 

第 1類及 2類收案對象：衛生局/

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面訪、初步評估 
第 3類收案對象 

提供本計畫服務 

精神症狀穩定 精神症狀不穩定/惡化 

提供本計畫 

服務 

醫院 

住院 

提供衛教及 

求助資源 

結案、詳實紀錄建檔 


